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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县和盛初级中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单位概况

本单位主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，面向全体学生，全面落

实素质教育；实现“教育目标的最终是创新”的理念，使学

生学会生活、学会学习。 初中阶段义务教育； 开展教育教

学研究；针对课程改革，开展师资培训；开展师德修养和班

主任工作培训。

本单位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，隶属宁县教育局，内设教

务处、思政处、后勤处三个处室。2021 年度，本单位人员编

制 126 人，实际在职人员 142 人,(其中: 在职职工 141 人，

计划内临时工 1 人 )，遗属供养 5 人。

2021 年初固定资产原值为 6898744.3 元，年末土地、房

屋及构筑物 42903637.42 元、通用设备 3529117.52 元、专用

设备 1386489.00 元、文物和陈列品 51400.00 元、图书、

档案 341797.50 元 、 家 具 、 用 具 、 装 具 及 动 植 物

2385193.80 元、无形资产 1.00 元；本年固定资产折旧

4668102.5 元，资产净值 45929533.74 元；本年度因在建工

程转固及补记以前工程遗留问题，资产增加额较大。全部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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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投入使用，未有闲置，无出租出借情况。

（二）当年单位履职总体目标、工作任务。

本单位 2021 年度完成七年级 、八年级、九年级各科各

类教育教学任务；完成 2021 年初中毕业会考任务；完成 2021

级新生招生入学任务；完成宁县教育局安排的教师培训任务；

完成宁县教育局安排的其他各项教育教学工作；完成了本年

度的控辍保学工作和疫情防控工作；完成为支持上述各项任

务下达的义务教育保障经费和人员经费总体支出工作。

（三）当年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

2021 年度总共需要完成以下项目资金支出：人员经费和

县级公用经费17315077.83元；义务教育保障经费1839217.57

元，其中生均公用经费 768055.73 元、困难家庭学生补助及

困难家庭寄宿生补助资金 147187.5 元、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

金 745094.34 元、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178880.00 元。

（四）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。

1、管理制度建立健全。为加强义务教育保障经费的使用

管理，根据义务教育保障经费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成立了义务教育保障经费工作领导小组。根据《宁县中小学

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》、《宁县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

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，完善

修订了各项管理制度。

2、严格经费支出审核。加大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使用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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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度，学校建立了公用经费支出内控稽核管理制度。学校所

有支出实行校长负责制，明确规定公用经费支出审核流程和

审批权限，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开支范围及标准，各项支出

据实列支，报销程序规范、手续齐全，在发生支出前均由学

校财务监督小组审核，所有收支原始凭证先审后支，严把支

出审核关，明确责任，进一步加强对学校财务收支审核。

按照政策规定使用公用经费，严禁用于人员经费、基建

投资、偿还债务、公费旅游。教师培训费按照不低于年度公

用经费预算总额的 5%安排，用于中小学校教师培训费用。规

范公务出差行为，严格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。

3、执行国库集中支付。严格执行资金国库集中支付制度，

单笔单项支出超过 10 万元的按直接支付通过财政国库支付

中心集中支付。人员工资按季度审核基金，按月报送统一支

付。

4、规范执行政府采购。学校校舍维修改造和教学仪器设

备、办公用品、图书资料购置等，只要符合政府采购条件的

均按照《宁县政府采购管理办法》要求实行政府采购。

5、强化民主理财实施。学校内部成立了民主理财小组，

由学校负责人、教代会、工会、教务、总务等相关部门负责

人及教师代表组成，对学校的财务收支进行全面审核。

6、推进财务信息公开。严格执行预决算公开公示和学校

财务信息公开制度，定期公示学校财务收支情况，接受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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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群众监督。根据县教育局出台的政策中学校财务公开的相

关文件和考评办法，每年对中心学校的工作考核和校务公开

考评工作均把学校财务公开作为一项重要内容，并在实际工

作中进行落实兑现。按照县财政局安排，定期公开公示预决

算。

7、加强实物资产管理。学校制定实物资产管理制度，建

立实物资产采购登记台账，健全物品验收、进出库、保管、

领用制度，责任明确，严格管理，能确保账实、账账、账卡

相符。

8、严格资助资金管理。严格执行教育局制定的义保经费

资金管理办法，困难家庭寄宿生生活补助和困难家庭学生生

活补助资金全部通过学生个人银行卡或惠农资金“一卡通”

及时、足额发放，发放记录完整、人员真实，银行发放凭证

等相关资料齐全。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按月给学生充饭卡，

实行当月充值，次月结账，保障学生早餐供应。

（五）当年单位预算及执行情况

（1 ）收入情况：2021年财政拨款收入总计为19154295.4

元，其中：专项经费 1839217.57 元，占财政拨款的 9.6%。

（ 2）支出情况：2021 年总支出 19154295.4 元，结余 0

元。基本支出 17315077.83 元，占总支出 90.4%（其中：工

资福利支出 17066293.83 元，占基本支出的 98.56%；商品和

服务支出 248784.00 元，占基本支出的 1.44 %；其他资本性



5

支出 0 元，占基本支出的 0%。）;专项支出 1839217.57 元，

占总支出的 9.6 %。

(3) 项目支出情况:1839217.57 元。其中: 农村义务教

育阶段保障经费支出 768055.73 元；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

营养改善项目支出 745094.34 元；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困难家

庭住宿生生活补助支出 147187.5 元 ；乡村教师生活补助项

目支出 178880.00 元。

(4)结转结余：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结转为 0

元；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营养改善项目资金结转 0 元；义

务教育阶段农村困难家庭住宿生生活补助资金结转 0 元；因

本年度支出进度加快，项目实施效率明显提高，项目实施绩

效明显，本年度无结转结余。

二、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

（一）履职完成情况：

2021 年度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收入 17315077.83 元，支

出 17315077.83 元。义务保障经费总收入 1839217.57 元，总

支出 1839217.57 元，结转结余 0 元，支出占总收入的 100%；

（二）履职效果情况：

人员经费的及时拨付和支出，保障了 142 名教职工的合

法权益和生活稳定，提高了教职工工作的积极性。农村义务

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为教育教学活动提供办公、教育教学

仪器、设备、改善了办学条件，保障了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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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的顺利开展，为本地个体经营者、公司、个人提供了业

务和劳务收入。

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营养改善项目是 1524 多名学生

受益，改善了学生的伙食，提高了学生的营养水平，促使了

学生健康成长，减轻了学生家长的负担，食堂的开办为本地

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，增加了本地居民的收入。

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困难家庭住宿生生活补助资金和义务

教育阶段农村困难家庭生活补助资金使 639 多人次学生受

益，改善了本地困难家庭学生的生活水平、解决了建档立卡

户家庭的负担，是这些学生能安心读书、读好书。

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资金使 141 名教师受益，改善了教师

生活，使教师能稳定扎根乡村，从而稳定了乡村教师队伍。

义务教育保障经费项目是一项惠民政策，在执行过程中得到

了学生家长的积极配合和监督，社会反映一致良好。

三、单位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

（一）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
预算编制细化不够。因编制细化不够，导致有些支出未

例如预算，在决算过程中，明细科目预算和决算差距较大。

（二）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

今后在预算编制过程中逐级逐项结合用途编制预算，把教

育教学中用得到、急需用、必须用的物品、设备设施、仪器

和劳务分时分期编制，不但能保障教育教学的正常开展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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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保障预算的顺利执行。

宁县和盛初级中学

2022 年 9 月 6 日


